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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纺织大学 2014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

复试学科专业：马克思主义理论 

 

根据我校研究生处《2014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录取方

案》，结合我院实际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和学科选拔的原则，为了进

一步考查考生的思想品德、专业知识、综合素质及科研潜质，特制定本

实施细则。 

一、组织机构 

组建研究生复试工作小组，下设复试小组和试卷管理组。复试工作

小组长：朱丽霞，副组长：吴吉喜、喻学林。 

1、学科复试小组 

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复试小组成员：朱丽霞、杨洪林、商卫星、孙

文礼、杨红炳； 

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复试小组成员：王金华、沈学君、刘艳、李和山、

刘箭； 

思想政治教育复试小组成员：张建林、喻学林、杨豹、赵波、李晓

进 

2、试卷管理组：余志稳、李满意 

 

二、复试内容 

包括专业课笔试、外语能力测试、综合素质面试、思想政治品德考

核。 

1.专业课笔试（闭卷，占复试成绩的 40%） 

各一级学科应根据《2014 年武汉纺织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》指

定的复试科目组织命题、阅卷。重点考核：本学科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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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握程度；利用所学理论知识发现、分析和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；对本

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情况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。满分为 100 分。 

2.外语能力测试（占复试成绩的 20%） 

听说方式进行，由各一级学科单独组织。满分为 100 分。 

3.综合素质面试（占复试成绩的 40%） 

可采用口试、笔试和实验操作等形式。主要考核学生的治学态度、

知识结构、实践能力、专业潜力、心理素质等。满分为 100 分。 

4.思想政治品德考核 

全面考核考生的政治态度、思想表现、道德品质等。考生须提交《思

想政治品德考核表》。 

5.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

以同等学力参加复试的考生，须加试两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阶

段主干课程。加试成绩不计入复试成绩。 

 

三、工作职责 

1、根据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复试规定，制定复试工

作实施办法。 

2、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审查考生材料、确定拟复试名单。 

3、组织安排好复试工作，并负责监督指导复试小组工作。 

4、对学科复试小组成员进行政策、业务、纪律等方面的培训，使其

明确工作纪律和工作程序、评判规则和评判标准。 

5、负责组织本单位英语及专业课复试（包括笔试和面试）的命题、

考试、评卷和综合测试及同等学历考生加试等。 

6、负责审核各专业复试小组的复试记录和复试结果。 

7、确定本专业复试的笔试科目、笔试试题、面试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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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根据各学位点考生复试结果确定拟录取名单； 

 

四、复试内容与安排 

时间 地点 科目 

4月 2日 1-2 节 南湖 5409 英语 

4月 2日 3-4 节 南湖 5508 专业笔试 

4月 2日 6-7 节 南湖 5209 同等学历加试 

4月 2日 9-10 节 南湖 5210 马原综合面试 

4月 2日 9-10 节 南湖 5208 马化综合面试 

4月 2日 9-10 节 南湖 5209 思政综合面试 

 

五、成绩计算和录取 

1.复试后总成绩实行百分制，原则上按初试总成绩占 60%，复试总成

绩占 40%的比重相加组成。 

计算公式：总成绩=（初试总成绩÷5）×60%+复试总成绩×40% 

其中：复试总成绩=专业课笔试成绩×40%+外语能力测试成绩×20%+

综合素质面试成绩×40%。 

各一级学科可根据招生专业特点适当调整初试和复试成绩所占比

例，报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备案后执行。 

2.复试考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予录取： 

A复试总成绩不合格（60分以下）者; 

B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成绩有一门或一门以上不合格（60分以下）者; 

C 思想政治素质或道德品质考核不合格者; 

D 人事档案审查不合格者; 

E 体检不合格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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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拟录取名单：根据招生计划确定拟录取名单，于 2014 年 4 月 10

日前，报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，公示 10个工作日。 

 

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

2014 年 3月 25 日 


